第二十七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科技新知研討會申請規則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1. 審核及評選合格廠商舉辦科技新知研討會。

2. 對於違反生醫年會舉辦精神及國防醫學院相關規定之廠商行使現場制止權，停止該廠商後續參與研討會權利3年。

3. 提供特定教室場地與時段供獲選廠商舉辦研討會。

4. 提供場內麥克風、單槍投影機及其操作人員。

5. 提供大會議程及摘要集各3份。

6. 提供餐券2人次。

7. 提供主持人、主講者名牌，唯廠商須於101年2月20日前提供名單。

8. 大會議程收錄廠商提供之研討會主題。

舉辦研討會廠商

1. 每一廠商原則上申辦一場科技新知研討會，且需遵守生醫年會與國防醫學院相關規定。

2. 送審申請書及計畫書一式7份及電子檔案1份。計畫書內容包含研討會名稱、主旨、舉辦形式等。

3. 計畫書通過審核後，須於100年12月31日前完成繳費手續，未完成繳費手續視同自動放棄舉辦權，由大會依序遞補後補廠商，不得異議。繳費後，於101年1月13日前提出申請取消舉辦者，退還繳交之舉辦費50%，於101年2月20日前提出申請取消舉辦者，退還繳交之舉辦費30%。 

4. 確實遵守進場時間11:45與退場時間12:45。

5. 會場內禁止飲食，維持研討會場內環境清潔維護與復原。

6. 提供研討會名稱刊載於大會議程。

7. 提供電子檔案刊載於大會摘要。

8. 使用場內設施需配合操作人員指導。

9. 現場實際與會人數由廠商自行負責。
10. 收費標準(含大會摘要製作費) (凡在年會中租用攤位者，10,000元/一場次；未租攤位者，20,000元/每一場次)
第二十七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科技新知研討會申請書
	公司
	名稱：

	
	負責人姓名：
	電話：

	
	地址：



	公司
聯絡人
	姓名：
	電子信箱：

	
	電話：
	手機：

	研討會
現場
	負責人姓名：
	職稱：

	
	手機：
	

	研討會名稱
	

	本公司擬向第二十七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申請舉辦研討會，業已詳細閱讀申請規則，將確實遵守申辦規定。

公司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年         月         日


第二十七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科技新知研討會計畫書
	名稱
	

	主旨
	

	舉辦形式
	例如：演講題目、演講者姓名、職稱、簡歷、演講內容摘要等




